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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不堪「同志」原罪重荷者的鼓勵和支持，她戳破了社會「對同志友善」的虛矯，也教給

我們「承認」和「原諒」的一課，對台灣而言，至少該在「同志友善」這個標籤上做到表

裡一致、名實相符吧。政府應繼續為「性別平等教育」及「同志人權」再努力。 

（六十四）本院顏委員清標，針對太平島周遭情勢，攸關我國在南海疆

土的防衛戰略。然而太平島目前駐軍僅有海巡署，駐防火力

是否符合目前太平島周遭情勢需求，需要政府通盤考量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我國在南海具固有疆土，是南海地區的重要角色，面對南海區域錯綜複雜的國際情勢，包

括菲律賓、印尼與越南等周邊國家官員不管在公開或私下，都擔心台灣與中共會在南海議

題上聯手。 

二、然而我國在太平島的駐軍僅有海巡署派駐人員，對於周遭海域駐守，駐防火力令人憂心，

加上太平島運補不易，一旦交通運輸中斷，駐防人員就處於待援狀態。 

三、為有效因應南海區域情勢發展，及維護我國在太平島領土之防衛，政府有必要通盤檢討太

平島交通運補以及駐防火力是否足夠應付自我防衛。 

（六十五）本院顏委員清標，針對包裝米價格飆漲，卻出現穀價每台斤

被壓低 1 元收購的情形，以致於引發稻農反彈，辛苦耕種的

稻農無法成為實質受益者，明顯違反公平正義，也與政府宣

示要照顧農民的意旨不符，需要政府澈底進行查察，並立刻

打擊剝削稻農情事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稻農因為心血幾乎血本無歸而怒罵政府，針對稻米收購價格偏低，政府對於糧商沒有具體

作為。有些糧商不是以稻穀品質不好、濕度太重，極力壓低稻穀收購價格，政府補助稻穀

「烘乾費」3 元，糧商拿走仍繼續壓低收購價，以致於發生有稻農包圍糧倉情形。 

二、稻農對於糧商原說好收購價 1 台斤 10.5 元，農民收割交到糧商手裡，卻只願付 9.5 元，抱

怨糧商收烘乾補助，還刻意壓低收購價，農委會官員任由糧商抑價，沒有辦法給予有力監

督，導致農民怒罵政府，10 年稻穀收購價到現在沒漲過，民生用品卻一直漲。 

（六十六）本院趙委員天麟，針對目前國內社工困境浮現，屢屢傳出社

工人員遭聘僱單位欠薪、遭輔導人員威脅、薪資待遇不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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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人身安全難以獲得保障等，面對血汗社工勞動條件惡劣，

本席要求主管單位應改善社工就業環境，並改善其薪資條件

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灣家暴性侵等等社會案件頻傳，一位社工平均一個月會有 10 個新案件，一年就有 120 件

，而其中又有 7、8 成需要持續的追蹤保護，一位社工平均做 3 年不到就離職，台東曾發生

一名約聘雇的社工，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個小時，結果疑似過勞死，台灣目前社工人員約有

85%是女性，有時候半夜出勤，還得找男性陪同才敢出門，每個月薪資僅約新臺幣 2 萬

5,000 元左右，常因放不下案主，只好選擇清貧度日，另外也有縣市政府積欠社工人員薪資

或挪用社工人力去支援大型活動，社工勞動條件惡劣情況讓人擔憂。 

二、而為了解決社工人力不足和人才流失的困境，內政部計劃在 105 年前，完成社工倍增計畫

，將增聘 1,462 名的約聘與編制的社工，並且提升薪資待遇，留住社工人才，本席認為此舉

立意雖好，惟社工人員輔導個案須久任，豈可以約聘雇任之，且由政府帶頭聘用約聘僱人

員，對於改善失業率並無幫助，且對於企業會有不良的示範影響，且公家單位的約聘雇社

工，因為沒有受到勞基法保障，如遇勞動剝削，求助無門。 

三、對於社工勞動條件惡劣、人力不足、個案服務量超重，以至於人力無法留存等問題，本席

認為社工是需要專業能力長期服務，不該以短期約聘制來雇用，許多個案都需要長期追蹤

且觀察，如社工任期比個案觀察期還短，對於案件無法延續控管，恐影響個案品質，主管

機關對於聘僱任期應該予以延長；另對於許多特殊案件，社工人員的人身安全也應該優先

被考慮，而對於社工人員工作場所條件特殊，主管機關也應該採取獎勵制度，如提出危險

加給等措施鼓勵社工人員投入職場，本席認為主管機關應致力於社工的工作穩定性，確保

其服務品質，才可改善社工人員目前所面臨之困境，特此提出書面質詢，請行政院予以書

面回覆。 

（六十七）本院趙委員天麟，針對身心障礙者維生器材或生活輔具用電

補助度數實際支用情形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身心障礙者所使用的維生器材或生活輔具都需要使用電力，但由於電價調漲，增加了使用

者的經濟負擔；加上電價上漲，造成社會福利機構經營成本增加與經營困難，但相關的社

會福利補助與收費又無法立即調整，故朝野立委紛紛提案要求政府補助身障者用電補助，

終獲得正面回應，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於 5 月 30 日初審通過電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對於

庇護工廠、立案的社會福利機構和護理之家，以及身障者家庭必須使用的維生器材及生活

輔具用電，給予「低於普通電價」或「以供電成本計價」的優惠。 


